
预算科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快报执行数 为预算 为上年决算

一、教育支出

二、科学技术支出

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 5 100.0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五、卫生健康支出

六、节能环保支出

七、城乡社区支出 876413 715558 637862 89.1 119.5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838845 680944 627859 92.2 129.6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26564 4631 4496 97.1 97.6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1466 877 787 89.7 113.8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9538 5606 2198 39.2 97.5

      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23500 2522 10.7

八、农林水支出 2291 46 2.0 93.2

九、交通运输支出 37800 22400 59.3 107.2

十、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3155 10725 81.5

十一、金融支出

十二、自然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三、住房保障支出

十四、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十五、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十六、其他支出 4903 400350 398860 99.6 105.9

十七、债务付息支出 63052 52255 52255 100.0 129.6

十八、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30 386 386 100.0 113.2

支出合计 944898 1221800 1122539 91.9 117.5

单位：万元、%

说明：农林水支出科目上级相关转移支付资金于2024年12月底下达，项目继续实施，结转次年使用。


